
株洲日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任重

近日，江苏无锡及河北石家庄等地抽检时发现，进口
车厘子内表面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引发瞩目与热议。广
东等地，进口的啤酒、冻鸡翅也被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正值进口车厘子上市热销季，株洲果蔬市场的进口
车厘子销售是否受影响？进口车厘子及冷链运输食品怎
么吃才放心？针对相关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市场反应：进口车厘子普遍降价，但购
买者依然不多

“特价”“降价”等，1月 26日上午，记者走访河西多家
商超、水果连锁店及果蔬市场，发现在进口车厘子的销
售区，这些字眼分外醒目。即便如此，依然乏人问津。

在天元区步步高广场汇金店的超市，记者看到进口车
厘子售价为39.9元一斤，购买5斤装或10斤装的车厘子，有
30元到100元不等的优惠。售价牌上注明为“特价”。

来到天台路与黄河路交叉口的果之友连锁水果店，
智利车厘子推出“活动特价”。店员介绍，促销情况不如预
期。走访天元区圆方路上的八方水果店、钱鲜生门店等，
记者更是看到了 20多元，甚至 10元一盒的车厘子。绿叶
水果与果之友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的进口车厘子都从
正规渠道进货，经过了海关部门的检验检疫，公司也进行
了全流程、跟踪式消毒，但今年的售价都有所降低。

疾控专家：我市监测采样未发现进口
车厘子呈阳性

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杨志勇介绍，目

前我市对进口食品的常态化监测采样中，暂未发现核酸

检测呈阳性的情况，市民尚可放心。

杨志勇说，进口水果及冷链食品，表面或外包装上核

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并不等于食品本身都有病毒，可能是

在食品发源地进行包装等处理时，由携带病毒的感染者

污染所致。病毒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得更久，但这些病毒也

可能是死病毒或病毒的片段，不一定代表有传染性。

监管部门：我市已加强对进口水果等
相关商家监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11月，该

局就已向全市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发出通知，进口冷链

食品无核酸检测报告，一律不得采购、上市销售。该局食

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必成说，消费者在购买进

口水果及冷藏冷冻食品，可查看“四证”：冷链食品通关

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消杀证

明，同事还应关注追溯信息、采购环境等信息。

1月 25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2021年关于进口冷链

食品的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到正规超市或市场选购冷

链食品，避免双手碰触口、鼻、眼等部位，不要采购没有

明确来源信息的冷链食品。海淘、代购境外国家或地区

的冷链食品，要关注海关食品检疫信息，并做好外包装

的消毒和个人防护，建议暂不海淘和代购境外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高风险地区的冷链食品。

进口及冷链运输水果还能吃吗？
疾控专家：我市监测采样未发现进口车厘子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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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唐杨

株洲日报讯 1月 26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位于天元区汽车博览园广汽路的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项目已竣工，将于 2月 7日正式投入使用。

现位于荷塘区红旗中路485号的车管所，相关车管业
务受理时间截至1月29日下午5时。搬迁新址的车管所将
于2月7日上午9时正式对外启动并正常办理相关业务。

车管所搬迁期间，除进口机动车注册登记之外的车
管业务要前往云峰分所办理；除外籍、军转换证之外的

驾驶证业务要前往市民中心办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项目位于株洲汽博

园汽贸核心区域，于 2017年 12月 26日正式启动建设。该
项目有助于改善全市车管服务环境，助推株洲汽车博览
园打造一站式消费、一条龙服务购车环境，推动株洲汽
车服务业发展。

新车管所由车驾管业务楼、机动车登记业务大厅、
通道式查验通道、地下车库、地面停车场、号牌发放中心
等组成，配备先进设备，服务窗口能提供资料收集、车辆
查勘、号牌制作、号牌安装等一条龙服务，能极大提高交
管业务办理效率，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市车管所即将迁址河西
2月 7日正式投入使用

近日，天元区泰园社区居委会、莲花社区居委会、花园里社区居委会等多个社区居委
会开展了送“福”字写春联惠民活动。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书写春联、“福”字，赠与居
民。活动现场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樊晓杰 摄

女子拾金不昧不留名
老人拜托记者道感谢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实习生/陈俞汐

株洲日报讯 “我只想当面对她
说声感谢，但她坚持不留姓名。”1 月
25 日上午，70 岁的钟果立找到本报记
者，讲述自己钱包和物品失而复得的
经历，并请记者对拾金不昧的赵女士
道声感谢。

钟 果 立 家 住 天 元 区 尚 格 名 城 小
区。24 日上午，他独自外出在小区附
近 散 步 。上 午 11 时 左 右 ，他 回 到 家
中，发现随身携带的钱包不见了，包
内 有 3000 多 元 现 金 及 身 份 证 、银 行
卡等物品。

“回家时，曾在路边找了个凳子坐
了一下。”钟果立回忆，可能是起身时，
钱包从外衣口袋掉落。发现钱包遗失，
老人心急如焚。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手
机响了。对方声称是派出所民警，询问
他是不是掉了钱包，并在电话中核对了
一下包内物品。“你不用来了，我给你送
过来。”对方说。

钟果立随后赶到小区门口，等了不
到 10 分钟，有一辆警车靠近。民警核实
情况后，将钱包还给了钟果立，并告诉
他钱包是被一名热心人捡到的。

“能告诉我，是什么人吗？我想当面
致谢。”钟果立发现包内物品一样没少，
请求民警提供捡包人的信息。在老人的
一再请求下，民警回复称，这需要征得
捡包人的同意。随后，民警拨通了捡包
人的电话，让钟果立与其通话。

“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着急，看到包
里有很多证件。”对方是一名女子，自称
姓赵，但对钟果立一再提出“见个面”的
请求委婉拒绝了。

从钱包遗失到领回钱包，整个过程
不到 40分钟。

“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祝福她好
人一生平安！”钟果立通过手机将这次
经历用文字描述下来，发表在了自己
的家属微信群，希望家人一起弘扬正
能量。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彭雅愉 刘雨薇

株洲日报讯 1 月 22 日，天元区人民
检察院在湘江河畔开展增殖放流、恢复生
态环境活动，将侵权行为人吴某等 4 人自
愿购买的鱼苗进行放流，恢复性治理被破
坏的水产资源及生态系统。

2020年 10月至 11月，侵权行为人吴某、
樊某、曹某、刘某 4人采取电捕鱼的非法捕
捞方式在湘江株洲段水域共非法捕捞6次，
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共 30公斤。经公益诉

讼诉前磋商，吴某等4人共赔偿渔业资源经
济损失和恢复费用 8600元。为了偿还电捕
鱼欠下的“生态债”，吴某等4人到县级以上
渔场购买了 8600元鱼种投放湘江水域，修
复生态环境，弥补受损的社会公共利益。

“今后不会再电鱼了，还要大力宣传保
护生态环境！”曹某表示，他们共放流鲢鱼、
鳙鱼等鱼苗 17000多尾，希望以此向湘江母
亲河道歉。

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呼吁广大群众，自觉
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电鱼欠下生态债 增殖放流补损失

写福字送春联 浓浓年味扑面来


